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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 

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》 (第 132 章 )  
 

《 2013 年街市宣布 (修訂 )公告》  
 

《 2013 年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 (公眾街市 )(修訂附表 10)令》  
 
 
 
引言  
 

旺角街市和廣財街市分別於二零一零年三月一日及二零一一年四

月一日停止運作。本文件向議員簡介食物環境衞生署 (“食環署＂ )署長根

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》 (第 132 章 ) (“該條例＂ )，制定關於宣布這兩

個街市不再屬於該條例所適用的街市，以及停止指定這兩個街市為該條

例下的公眾街市的兩條附屬法例。  
 
 
背景及理據  
 
2.  該條例第 79(1)條規定，該條例適用於食環署署長宣布為該條例所

適用的街市。所宣布的街市載列於《街市宣布公告》(第 132AN 章 )附表。

該條例第 79(3)條指明，食環署署長可藉憲報刊登的命令，將該條例適用

的街市指定為公眾街市。所指定的公眾街市載列於該條例附表 10。根據

該條例第 79(5)條，食環署署長有權將該條例附表 10 修訂、增補或刪減。 
 
旺角街市  
 
3.  旺角街市位於旺角廣東道，於一九七七年落成啟用，共設有 129
個攤檔，主要售賣新鮮糧食和蔬菜，以滿足附近居民的需要。不過，在

旺角街市的半公里範圍內還有兩個公眾街市，即花園街街市和大角咀街

市。這兩個街市先後於一九八八年和二零零五年落成啟用，分別提供約

180 和 130 個攤檔，售賣新鮮糧食、食物類貨品及其他乾濕貨。由於區內

有其他街市可供選擇，居民對旺角街市供應新鮮食物的需求不大。旺角

街市的競爭力下降、顧客稀少，攤檔空置率亦持續偏高 (六成以上 )。  

 
4 .  依據上述評估，食環署曾就關閉旺角街市的建議多次諮詢油尖旺區

議會。油尖旺區議會轄下的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於二零零八年九月的

會議上，對關閉旺角街市及向受影響租戶提供特惠金和遷置安排的建議

表示支持。據此，食環署已收回旺角街市所有攤檔，而該街市也在二零

一零年三月一日停止運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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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財街市  

 
5.  廣財街市位於屯門井財街，於一九八二年落成啟用，共設有 81 個

攤檔，以售賣新鮮糧食和乾濕貨為主。在廣財街市不足一公里範圍內有

另一個公眾街市，即新墟街市。新墟街市同樣於一九八二年落成啟用，

設有超過 320 個攤檔，售賣新鮮糧食、食物類貨品及其他乾濕貨。由於

區內有其他街市可供選擇，規模較細的廣財街市，競爭力已下降。該街

市的顧客稀少，攤檔空置率亦持續偏高 (七成以上 )。  

 
6 .  依據上述評估，食環署曾徵詢屯門區議會轄下的環境、衞生及地區

發展委員會的意見。該委員會於二零一零年十一月的會議上，對關閉廣

財街市及向受影響租戶提供特惠金和遷置安排的建議表示贊成。據此，

食環署已收回廣財街市所有攤檔，而該街市也在二零一一年四月一日停

止運作。  

 
 
附屬法例  
 
7.  旺角街市和廣財街市均載列於《街市宣布公告》附表及該條例附表

10 中。因此，食環署署長已制定：  

 

(a)  《 2013 年街市宣布 (修訂 )公告》 (載於附件一 )，以宣布旺角街市和

廣財街市不再屬於該條例所適用的街市，並將這兩個街市從《街市

宣布公告》附表中刪除；以及  

 

(b)  《 2013 年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 (公眾街市 ) (修訂附表 10)令》 (載於

附件二 )，以停止指定旺角街市和廣財街市為公眾街市，並將這兩

個街市從該條例附表 10 中刪除。  

 
 
立法程序時間表  
 
8 .  立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
 

刊登憲報  二零一三年六月十四日  

 

提交立法會  二零一三年六月十九日  

 

生效  二零一三年十一月一日  

 

 



 - 3 - 

建議的影響  
 
9.  兩條附屬法例均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該等附屬

法例不會影響該條例現有的約束力，對生產力及環境也沒有影響。  

 
10.  關閉旺角街市和廣財街市不會對經濟有重大影響。由於旺角街市和

廣財街市的日常管理工作已外判，故關閉這兩個街市不會對公務員人手

有任何影響。對政府的財政影響方面，關閉旺角街市和廣財街市每年可

節省營運開支 330 萬元，而每年減少的收入為 40 萬元。  

 

 

公眾諮詢  
 
11.  食環署已充分徵詢油尖旺區議會、屯門區議會和受影響租戶的意

見，各方均支持關閉旺角街市和廣財街市。旺角街市和廣財街市所有租

戶已接受當局提供的安排，並分別於二零一零年三月一日和二零一一年

四月一日或之前遷出。在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二零零

八年十一月十一日的會議席上，我們已告知委員關閉旺角街市和廣財街

市的計劃 (立法會 CB(2)217/08-09(03)號文件 )。  

 

 

宣傳安排  
 
12.  有關宣布公告及命令將於二零一三年六月十四日刊登憲報。我們會

安排發言人回答有關此事的查詢。  

 

 

查詢  
 
13.  如對本參考資料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聯絡食物及衞生局助理秘書長

(食物 )7 陳穎詩女士 (電話： 3509 8707)。  

 

 

 
食物及衞生局  
二零一三年六月  
 
(FH CR 3/3801/06) 

 

 










